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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比较研究1

张炜琼 1 朱国闻 1

（1.韩国岭南大学，韩国 大邱 38541）

摘 要：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背景下，国家认同面临多维挑战，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通过法律框架规范爱
国主义教育，以维护文化主权与应对外部冲击。本研究基于比较法学视角，系统分析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
的制度逻辑与实践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以《爱国主义教育法》为核心，构建了层级分明的法律框架体系，强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人类共同体意识；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形成“宪法约束—政治实践”动态博弈，通过隐性渗透
平衡和平主义与国家主义；韩国依托“传统符号—安全叙事”双轨体系，突出反殖民记忆与文化主体性。三国宪法
基础差异显著：中国强调多民族统一与历史延续性，日本受和平主义与教育中立性制约，韩国融合儒家传统与民
主理念。核心法律层面，中国采用专门立法模式，日韩则依赖分散立法隐性渗透。配套法规政策中，中国注重原
则性条款，缺乏系统性量化标准和结构化实施细则，日韩两国操作性和连贯性更强。研究揭示三国共同面临历史
责任平衡、全球化应对与代际认同转型等挑战，提出中国需借鉴日韩地方差异化实践与隐性教育经验，构建“传
统内核—现代表达”的本土特色体系，在意识形态整合与开放包容间寻求动态平衡，为全球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东
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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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爱国主义是维系国家认同的情感纽带和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基础。在现代法治国
家，爱国主义教育既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宪法赋予的国家责任。

从国际局势来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的交织使国家认同面临多维挑战。东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与地缘政
治的核心地带，中日韩三国在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与现实利益上的复杂互动，对区域安全与合作构成持续影响。
在此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塑造国民身份认同的核心机制，成为各国维护文化主权、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战
略工具。中日韩三国都面临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共同挑战，迫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规
范化实施。

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2023
年 10月 24日通过，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颁布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大
事件。然而，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渗透，青年群体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以及东亚区域
内历史认知分歧等问题，对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提出了新挑战。这种内外交织的复杂环境，为比较
研究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当前，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在法治化进程中仍存在制度结构性矛盾、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与日韩两国相比，
我国在教育内容衔接、实施主体权责划分、公民参与机制建设等方面尚需完善。开展跨国比较研究，既能借鉴东
亚邻国在法律体系构建中的经验教训，又能立足本土实践探索符合国情的法治路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深
化实施的背景下，系统研究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的异同，对于推动区域文化认同、促进东亚命运共同体建
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当前学术界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整理研究发现，国内学界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德育理论建
构与实践路径探索，对法律保障机制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日韩教育立法经验，但
大多停留在制度表层描述，缺乏基于法律文本的结构性深层比较分析。国外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东亚民族主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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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对教育法律体系的跨国比较较少涉及。[1][2][3][4]现有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尚未形成基于法律
规范分析的完整研究框架，亟需从规范法学视角开展创新性研究。日韩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本土教育模式的自我
阐释，基于跨国比较视角的文献成果有限。[5][6]

本研究基于比较法学的视角，系统考察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的制度逻辑与实践特征。通过剖析
三国宪法原则、教育基本法及专门法规的内在关联，揭示法律框架在价值导向、实施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异
同。重点探究三国如何通过立法平衡国家认同建构与公民权利保障的关系，以及法律规范在应对历史争议、塑造
现代国民意识中的作用机理，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体系提供理论参考。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传统德育研究的单
一视角，构建“法律规范—文化传统—社会治理”三维分析框架，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研究的法学维度。实践层面，
通过解析东亚邻国的制度经验，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立法提供可资借鉴的域外样本，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
治教育体系。同时，研究成果对深化中日韩人文交流、增进区域政治互信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为东亚地区文化治
理提供新思路。

一、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制度化、体系化建设，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精神塑造的战略布局。
根据现行法律框架与最新立法动态，相关规范可划分为 5个层级，1部宪法、22部核心法律、5项配套法规、557
件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10余件政策性文件，形成覆盖教育内容、实施机制、保障措施的立体化法律体系。
按照法律效力位阶从高到低的顺序，将当前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以金字塔图形式绘制，如下图 1所示。

图 1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图

下面，本研究将基于宪法基础、核心法律、配套法规（包括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政策文件
4个维度，并列举相关法律条文来展开具体分析。

（一）宪法基础：国家根本法决定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导向

“爱国主义精神与宪法制度在维护国家利益、拥护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反对外来侵略、保障民主权利以及
增进民族团结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说明宪法与爱国主义精神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7]《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1982年）作为国家根本法，通过序言、总纲、公民基本义务及国家象征等条款，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
的爱国主义教育宪法框架体系。该体系以国家认同为核心，通过历史叙事与现实责任的双重维度，为爱国主义教
育提供宪法依据，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突出的政治性、丰富的时代性与内涵的广泛性。

宪法序言以“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历史叙事，确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理基础，将爱国主义定位为维护
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特别通过“台湾属权”条款，将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纳入宪法义务体系，既强调
历史延续性又突出现实责任感。这种宪法表述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与现实紧迫性的双重支撑，将国
家认同教育与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总纲第 24条首次以根本法形式确立“五爱”公德体系，将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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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第 52~55条通过公民基本义务条款，构建起包括维护国家统一、
安全荣誉利益、抵抗外国侵略等在内的责任体系。第 22条和 28条关于历史文物与国家安全的规定，为《文物保
护法》《反分裂国家法》等下位法提供宪法依据，形成从价值倡导到行为规范的完整教育链条。这种“权利—义
务”对等的宪法设计，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统一。

国家象征条款（第 141~143条）通过国旗、国歌、国徽等符号系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具象化载体。特别
是将《义勇军进行曲》确立为国歌，既传承革命历史记忆，又赋予新时代精神内涵。这种符号化表达形成“视觉
—听觉—情感”的多维度教育场域，通过仪式化实践强化国民身份认同。该宪法体系呈现三个显著特征：在价值
维度上实现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辩证统一，在规范维度上形成原则宣示与具体义务的逻辑衔接，在实践维度上
构建制度保障与情感认同的双重机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智慧。

（二）核心法律：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的四梁八柱

以宪法为基础，我国构建了包含 22部核心法律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形成四大支柱性规范群。
专门立法（1部）：2024年施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法》作为首部专项法律，“克服了以往爱国主义教育制度

缺乏纲领性法律总领的困境”[8]，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
国家象征等九大领域。该法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统一领导、齐抓共管”的实施机制，建立从学
校到家庭的全方位教育体系，对破坏教育秩序、损害国家象征尊严等行为设定法律责任，填补长期制度空白。

教育领域法律（7部）：《教育法》确立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9]，《义务教育法》强调德育
首位[10]，《未成年人保护法》规范教育内容[11]，《教师法》明确教师育人职责[12]，《职业教育法》突出职业道德
教育“德技并修”[13]，《高等教育法》强化社会责任培养[14]，《家庭教育促进法》推动家校社协同[15]。这些法律构
建起贯穿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链条。

“国家象征与历史保护类”法（5部）：《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规范国家标志使用[16]，《档案法》
加强文化教育服务[17]，《文物保护法》推动文化遗产传承[18]。例如《国旗法》要求学校每周升旗，《文物保护法》
规定重点文物单位配套建设教育展示中心，形成具象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载体。

“国家安全与英烈表彰类”法（9部）：《国家安全法》《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维护国家主权、构建总
体安全观[19]，《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强化国防意识[20]，《反分裂国家法》开宗明义遏制“台独”[21]，《英雄烈
士保护法》弘扬英烈文化、筑牢民族精神之基[22]，《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发挥军人在爱
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23]。这些法律从安全保障与精神传承角度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内涵。

（三）配套法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细则与领域延伸

宪法确立的教育原则通过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实现体系化延伸：
行政法规层面：国务院颁布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构建英烈褒扬机制，修订增设“荣誉

金增发比例与功勋等级挂钩”条款[24]。《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建立分级保护制度，要求全国重点文物单位配套
建设教育展示中心[25]。《反间谍法实施细则》明确公民举报奖励机制，将抽象爱国情怀转化为具体法治实践[26]。

地方性法规层面：北京建立“市级统筹—区级联动—社会参与”的国防教育基地网络[27]，重庆市首创“重大场
合仪式化教育”模式[28]，内蒙古构建“国防教育+民族团结”的融合机制[29]。这些探索既落实国家立法要求，又融入
地域特色，形成“一省一策”的创新格局。

两类法规呈现鲜明的协同特征：行政法规侧重原则性规范与资源保障，地方性法规侧重操作性细化与情境化
实施。当前配套法规体系呈现三大演进趋势：在价值导向上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如《档案法实施条例》
新增“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条款[30]；在实施路径上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如北京开发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库；在保
障机制上构建“法律责任闭环”，如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推动建立“国防教育问责制”。这种动态调整使爱国主义教育
始终保持时代适应性与实践穿透力。

（四）政策文件：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

政策文件形成“顶层设计—学段衔接—课程融合”的实施体系，以下举例说明。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2017年）：按学段设置递进式德育目标，形成“历史传统—现实成就—未来使命”

叙事逻辑。如上海卢湾中学基于“众教育”理念开发“中国系列”校本课程[31]，实现爱国主义从宪法原则向教育活动
的转化。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19年）：继承 1994年纲要基础上实现三大突破，构建十大教育模块、
创新八大实践载体、强化法治保障，推动教育形式转型。例如“同升国旗、同唱国歌”等仪式礼仪通过《国旗法》
修订转化为学校常规制度。[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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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2019年）：通过“内容重构—教学创新—评
价改革”三位一体改革，将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构建“四史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课程群，推广“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33]上海商学院与中共一大纪念馆共建中共一大纪念馆新媒体
与元宇宙实验室，使爱国主义教育从知识传授转向价值创造，形成“理论认知—情感共鸣—行动自觉”的育人闭环。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2022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党委领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立体化教育体系，通过强化领导干部国
防培训、将国防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考核、建设数字化教育平台等举措，推动全民国防意识与国家安全教育深度融
合，形成覆盖全域、贯穿全程的国防教育新格局。[34]

这些政策文件呈现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实施、从单向灌输到多维互动、从知识本位到素养导向的演进特征，构
建起“宪法原则—政策指引—实践创新”的立体化教育生态，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公民提供制
度保障。

二、日本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

日本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体系化建设，体现了国家在历史认知与国民精神塑造上的战略
平衡。根据现行法律框架与立法动态，其规范体系可划分为 6个层级，1部宪法、12部核心法律、8项配套政令、
2件省令、若干件地方条例、4种政策文件，形成以宪法为基础、政策文件为指导、法律为核心、配套法令为补
充的复合型规范体系。按照法律效力位阶从高到低的顺序，将当前日本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以金字塔图形式绘
制，如下图 2所示。（政策文件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

图 2日本爱国心教育法律体系图
下面，本研究将基于宪法基础、核心法律、配套法令（包括政令、省令与地方条例）、政策文件 4个维度，

并列举相关法律条文来展开具体分析。

（一）宪法基础：基于和平主义原则下的爱国心价值平衡[35]

日本宪法通过第 9条和第 26条构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规范依据。
第 9条确立的和平主义原则对教育内容具有方向性约束。司法实践中，如 1959年“砂川事件”判决，最高法

院将该条款理解为对教育政策具有一定适用性，强调教育内容需与宪法原则相一致[36]。
第 26条则通过“受教育权保障”“机会均等”“教育内容的中立性”等原则，为国民认同教育与价值教育提供制度

框架。在 2010年东京都国旗国歌相关诉讼案件中，最高法院对学校仪式教育的实施方式进行了规范化解释，强
调应在制度原则内执行。围绕历史教育内容的呈现，如 2014年教科书表述调整事件，反映了宪法原则与教育行
政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来看，日本宪法呈现“原则性规范—行政解释运作”并存的特征：第 9条提供总体方
向，而《教育基本法》等后续法律及行政审定制度则形成进一步的实践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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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法律：爱国心教育制度化与争议并存的四梁八柱

日本通过 12 部核心法律构建起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框架，形成教育领域（3部）、文化保护（4部）、国
家安全（5部）三大板块的联动体系。

《教育基本法》[37]是教育制度的基础性法律，2006年修订时明确提出培养“热爱国家与地域”的教育目标，同
时保留了教育中立性相关条款。《学校教育法》[38]第 21条将历史地理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部分修订内容（如
2014年的表述调整）引发学界关于历史叙述方式的讨论。《食育基本法》[39]则通过饮食文化教育推动传统文化
认知，其课程设计（例如传统料理体验）体现文化教育与生活教育的结合。

《国定假日法》[40]通过设定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纪念日，构建公共仪式教育的规范依据。《文化财保护法》
[41]对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保护，并在教育活动中予以引导。2023年的《文化艺术基本法》[42]增加了文化传播相关
内容。《国旗国歌法》[43]规范国旗国歌的法律地位，为学校仪式教育提供制度基础。这些法律共同构成“文化传
承—象征教育”体系，在实践中伴随对法律适用范围与具体实施方式的持续讨论[44]。

《防卫省设置法》[45]《自卫队法》[46]等法律在国民安全意识教育方面具有制度性规定，部分项目（如 2014
年“自卫队课程”[47]、2018年“青少年防卫体验计划”[48]）被用于介绍防卫机构的相关职能。《特定秘密保护法》[49]

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管理，对档案公开制度产生影响。围绕历史档案公开（如 2024年某历史资料公开申请案件）
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信息管理要求”与“公共知情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50]。《行政机构持有信息披露法》[51]与《公
共文件管理法》[52]对档案管理设定标准，为教育研究、资料公开等提供法律依据。

（三）配套法令：爱国心教育实施细则与领域延伸

日本通过 8部政令、2部省令及若干地方条例，实现法律原则的实践转化。
《学校教育法施行令》[53]规定学校需包含国家历史文化相关内容，各地教材在呈现方式上有所差异。例如，

埼玉县使用《日本の心と技》介绍文化主题。《食育推进会议令》[54]推动饮食文化体验活动。文部科学省通过《学
习指导要领》[55]与《教科书审定基准》[56]具体指导教育内容，2023年版社会科强化“地域历史研究”，2024年修
订案关注战后发展经验等主题。

地方条例体现区域特色，例如：东京都将城市景观与文化场所纳入教育参观体系；冲绳县开展以地域历史经
验为基础的和平教育；北海道将阿伊努文化纳入课程。

这些实践呈现“国家规范—地方特色”并行格局，也促使对于教育内容呈现方式的进一步讨论。

（四）政策文件：爱国心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

日本通过 4份政策文件构建起“安全叙事—文化传承—意识塑造”的教育网络。《国家安全保障战略》[57]提出
国家安全与国际环境相关认知教育的必要性。《防卫白皮书》[58]设置防卫政策说明栏目，强调学校需开展与安全
环境相关的基础教育，并加入网络安全主题。《教育振兴基本计划》[59]强调传统与文化教育、地域研究以及家校
社协同。《心灵笔记》[60]作为指导性教材，涵盖价值教育、情绪管理等内容，其呈现方式在社会上也引发一定讨
论。

当前日本正试图通过“传统—安全”双轨教育实现国家主义合法化，但如何平衡历史责任与现实需求，仍是其
法律体系面临的根本挑战。这种体系既反映战后对历史教训的制度反思，又暴露全球化时代重构民族认同的深层
焦虑，形成“和平宪法框架下的国家主义悖论”。

三、韩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

韩国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体系化建设，体现了国家在历史认知与国民精神塑造上的战略
部署。根据现行法律框架与立法动态，其规范体系可划分为 6个层级，1部宪法、15部核心法律、14件总统令、
8件部令、若干件地方条例、2种政策文件，形成以宪法为基础、政策文件为指导、法律为核心、法令条例为补
充的复合型规范体系。按照法律效力位阶从高到低的顺序，将当前韩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以金字塔图形式绘
制，如下图 3所示。（政策文件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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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韩国爱国心教育法律体系图
下面，本研究将基于宪法基础、核心法律、配套政令条例（包括总统令、部令与地方条例）、政策文件 4个

维度，并列举相关法律条文来展开具体分析。

（一）宪法基础：传统伦理与现代理念融合的爱国心教育法理基础[61]

《大韩民国宪法》通过序言和第 3~9条构建起爱国心教育的三重法理基础。序言以“悠久历史与传统”的民族
叙事，将 3・1运动、4・19 民主理念等历史记忆制度化，为爱国心教育提供合法性根基；第 3条与第 5条确立
领土完整与国防义务，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宪法义务体系；第 4条与第 9条则通过“和平统一”目标与“文化传承”
义务，形成“政治统一—文化认同”的双轨教育导向。这种宪法设计既延续了儒家“家国同构”的传统，又融入现代
民主理念，为爱国心教育提供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合法性支撑。

宪法通过领土条款与国防义务构建起国家认同的刚性框架：第 3条明确“领土包括韩半岛及附属岛屿”，为独
岛（竹岛）等领土争议提供法理依据；第 5条规定“国军以保障国家安全与国防为神圣使命”，第 39条要求公民
履行国防义务，共同构成“领土完整—国防责任”的教育闭环。第 4条将“和平统一”确立为国家目标，要求教育培
养“民族共同体意识”，2024年《统一教育促进法》据此将“脱北者证言”纳入教材，塑造“自由民主优越性”叙事。
这种宪法表述使爱国主义教育兼具历史延续性与现实紧迫性，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制度工具。

宪法第 19条与第 31条在保障思想自由与教育中立性的同时，为爱国主义教育预留空间。第 31条规定“教育
的自主性、专业性、政治中立性及大学自治受法律保护”，但允许通过“国民伦理教育”等课程规范，在中立框架内
实施“民主公民教育”。这种“原则中立—内容引导” 的宪法设计，既避免了战前“皇民化教育”的历史重演，又通过
第 9条“文化传承”义务，将“弘益人间”“身土不二”等文化符号转化为爱国情感的抽象载体。例如，法院在 2019年
“教科书历史表述案”中裁定，教材需平衡“民族自豪感”与“历史客观性”，体现宪法对教育中立性的动态诠释。[62]

（二）核心法律：爱国心教育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四梁八柱

韩国通过 15部核心法律构建起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骨架，分为教育领域（6部）、国家象征与文化传承（4
部）、国家安全与军人礼遇（4部）三大板块。

教育领域法律以《教育基本法》[63]为核心，2015年修订后将“国民伦理”设为独立学科，要求教材融入李舜臣、
安重根等历史英雄事迹。《青少年保护法》[64]第 9条将“歪曲历史事实或危害国家体制”列为有害信息，2024年修
订案进一步限制朝鲜宣传内容传播，形成意识形态过滤机制。《统一教育支援法》[65]明确“自由民主优越性”叙事，
通过“统一教育周”活动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教育支援法》[66]强调培养“经济公民意识”，通过“身土不二”
理念推广国产商品消费，形成经济爱国主义教育模式。

“国家象征与文化传承类”法律通过符号化实践强化国家认同，《国旗法》[67]强制学校每日升太极旗，2025
年新增“国旗设计理念教育”模块。《国家遗产基本法》[68]要求建立“文化遗产教育认证制度”，将宗庙祭礼乐、江
陵端午祭等民俗活动纳入课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法》[69]指定“独立门”“显忠院”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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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史文化区改善特别法》[70]要求在考古遗址周边设立“历史体验馆”。
“国家安全与军人礼遇类”法律形成“国防义务—军人荣誉—信息控制”的联动体系。《兵役法》[71]要求男性服

18个月（陆军）现役，2025年将“网络攻防训练”纳入新兵教育。《国家功勋者礼遇和支援法》[72]允许政府对烈
士家属实施“报国自豪感疏导教育”，2024年试点项目通过“烈士日记研读会”强化牺牲奉献精神。《公共机构信息
披露法》[73]将“国家安全相关信息”列为保密对象，2025年政府以“统一利益”为由拒绝公开 1980年光州事件档案，
引发争议。

（三）配套政令条例：爱国心教育实施细则与领域延伸

韩国通过 14件总统令将法律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教育规范，如《中小学教育法施行令》[74]规定每周 1课时“国
民伦理教育”，2024年新增“韩半岛统一进程”单元。《青少年保护法施行令》[75]将“美化朝鲜体制”列为有害信息，
2023年删除教科书中“朝鲜人权状况”客观描述。这些总统令通过课程控制、教材审查与符号实践，构建起“历史
教育—文化认同—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教育网络。

地方自治体通过特色条例形成差异化教育路径。首尔市实施“独立纪念馆年度参观计划”，2024年首尔历史博
物馆(馆长崔炳九)以初中、高中生为对象运营志愿活动教育，通过参与体验博物馆教具制作，提高青少年对首尔
历史和文化理解[76]；针对南北韩分裂、多元文化社会、新媒体普及等新形势，京畿道计划在第三阶段（2023年-2025
年）投资 98亿韩元，将京畿道主导的民主公民教育转变为以市县为重点，加强基层民主教育[77]；庆尚北道重视
非遗文化传承，2025年举办“浦项长期流放文化节”为青少年提供通过体验学习历史事实的机会[78]。这些条例既落
实国家立法要求，又融入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一地一策”的教育创新格局。

（四）政策文件：爱国心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

尹锡悦政府《国家安全保障战略》[79]将“自由、和平与繁荣”确立为全球支柱，通过“四强外交”（韩美同盟、
韩日合作、韩中平衡、全球治理）重构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内核。战略要求教育系统强化“自由民主优越性”叙事，
2024年修订的《统一教育支援法施行令》[80]新增“网络国防”模块，要求中学生模拟朝鲜网络攻击案例。这种政策
导向在《教育课程说明书》中体现为道德课“国民伦理”单元权重提升至 30%，重点讲解“民主公民的责任”与“统一
进程中的牺牲精神”。

《教育课程原文及说明书》[81]通过课程整合与内容调整，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道德、社会、历史三科。道德
课以“忠孝—爱国—民主”为主线，新增“国家象征实践”章节；社会课引入“经济爱国主义”模块；历史课通过“选择
性记忆”重构民族叙事，删除“日军慰安妇”等殖民创伤内容，将殖民历史的表述重点转向“现代化进程”。这种课程
设计既延续了《文化遗产保存及利用法》对传统符号的重视，又通过《国家安全法施行令》规避历史责任，形成
“荣耀过去—安全现在”的教育闭环。

当前韩国正试图通过“历史传承—国家认同”双轨教育实现爱国主义合法化，但如何平衡历史责任与现实需求，
仍是其法律体系面临的根本挑战。这种体系既反映战后对历史教训的制度反思，又暴露全球化时代重构民族认同
的深层焦虑，形成“民主宪法框架下的爱国主主义实践”的独特特征。

四、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的比较

（一）宪法基础：价值导向的差异化建构

三国宪法均以国家认同为核心，但在价值导向上呈现显著差异。中国宪法以“共同缔造”的历史叙事为根基，
通过“五爱”公德体系与国家象征条款，构建起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框架。日本宪法基于和平主义原则，通过第
26条确立教育中立性，形成“和平约束—公民教育”的矛盾统一体。韩国宪法则融合儒家传统与民主理念，通过“和
平统一”目标与“文化传承”义务，构建起“传统伦理—现代公民”的双轨认同机制。这种宪法设计差异直接影响了各
国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国强调历史延续性与国家主权完整，日本在和平主义与民族主义间寻求平衡，韩国则侧
重反殖民记忆与文化主体性建构。

另外，三国中只有中国明确并且多次在宪法中提到了“爱国主义”，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迫
切性、重要性与合理性，而日韩两国的宪法中则并未明确提到“爱国心”等相关概念，这也反映了中日韩三国爱国
主义教育的不同显隐属性，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更侧重显性教育，而日韩两国的爱国心教育则以更加隐蔽、委婉、
迂回的方式进行。

（二）核心法律：制度路径的类型化分野

在立法模式方面，三国均通过宪法或教育基本法确立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法定地位，将其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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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并注重历史教育与国家认同的融合。差异主要体现在立法形式与内容侧重上：中国采用专门立法模式，
以《爱国主义教育法》为核心构建系统化法律框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复兴叙事的结合；日本则通
过《教育基本法》《学习指导要领》等进行隐性渗透，立法中规避直接的国家主义表述，侧重培养“爱国心”与国
际视野的平衡；韩国虽未制定专门法律，但通过宪法条款和《教育法》强调“国格”教育，立法内容更突出民族主
义与历史悲情叙事，形成“危机—安全”双轨教育的独特立法导向，这种差异反映了三国在历史记忆重构、政治体
制特性及全球化应对策略上的深层分歧。

在内容侧重方面，三国均以历史教育为核心载体强化民族认同，但具体路径各不相同。中国侧重通过“革命
历史+现代化成就”叙事构建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意识；日本注重以传
统文化传承为纽带培育国民归属，同时通过“战后和平主义”与“安全威胁”话语强化危机意识；韩国则突出“反殖民
抗争史”与“分裂现实”的创伤记忆，将爱国主义教育深度嵌入民族苦难叙事以凝聚国家认同。三国都表现体现出将
历史记忆工具化的倾向，但在历史解释的开放性、国际视野的包容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东亚国家在全
球化时代重构民族主体性的不同策略选择。

在实施机制方面，三国均注重历史叙事与文化符号的运用，如日本的“文化财”定位、韩国独立纪念馆的抗争
记忆、中国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差异主要体现在价值导向与实践策略方面，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寻求传统主
义与安全叙事的平衡，韩国强调“自由民主优越性”的统一教育，中国则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培育。

（三）配套法规政策：实践路径的区域化创新

中日韩三国在爱国主义教育配套法规方面呈现出统一性与差异化并存的特征。统一性体现在三国均通过具体
法规、实施细则、课程标准及地方条例实现爱国主义教育法律原则的实践转化：日本依托《学习指导要领》规范
历史叙事，韩国通过《教育课程说明书》修订强化统一意识，中国借助《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细化教
学要求。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导向与实践路径：日本侧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教育的结合，通过道德科教材融入
“爱国心”与“国际理解”内容，地方条例在敏感议题上引发争议；韩国强调“统一教育”与“民族苦难”叙事，地方自治
体通过“和平教育”“文化遗产”等条例形成差异化实践；中国则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资源利用，地方政
策注重革命历史教育与现代化成就宣传，如井冈山、延安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建设。

总之，三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既反映各自历史文化基因，又面临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共同挑战。中国的
制度化经验、日本的宪法调适智慧、韩国的地方创新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多元治理样本。未来，如何在保持
文化独特性的同时构建包容性认同，将成为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发展的关键课题。

五、讨论与结论

日韩两国在爱国主义教育立法中展现出独特的治理智慧，其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立法模式选择
方面，日韩则依赖分散立法，通过宪法条款与领域法间接渗透，灵活性较强且更为柔性和深刻，更利于具体教学
实践的推进和展开。在全球化应对方面，日本强调传统独特性，借助“传统输出”（和食、动漫）强化文化符号认
同；韩国突出文化创新性，则通过“韩流战略”（K-pop、韩剧）实现文化软输出，2024年《国家遗产基本法》将
韩屋、宗庙祭礼乐纳入全球推广计划，通过差异化策略有效回应文化认同与传播方面的挑战。在代际认同转型方
面，日韩两国转向“参与式教育”与“数字素养”创新，日本开发“历史模拟”APP（如 AR导览）；韩国通过“统一教
育游戏化”项目（如模拟朝韩关系决策）提升青少年参与度。这种转型既延续了传统符号（如日本七五三节、韩
国太极旗），又融入元宇宙、区块链等新技术，体现了“传统内核—现代表达”的教育革新逻辑。

借鉴韩国《国旗法》对学校升旗仪式的规定与日本《食育基本法》推广传统饮食的经验，中国可在《爱国主
义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增设“国家象征实践”专章，将国旗、国歌、国徽的教育实践细化为可操作的法律规范。例
如，明确中小学每周升旗仪式的程序标准，开发“红色美食”课程（如延安小米粥、井冈山南瓜汤），将饮食文化
转化为革命传统教育载体。同时，建立“文化符号认证制度”，将敦煌壁画、故宫建筑等文化遗产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通过法律保障文化符号的教育功能。

参考日韩地方条例差异化实践（如冲绳县“和平教育”、庆尚北道“非遗传承”），中国可授权省级人大制定《区
域红色文化教育条例》，结合地域特色创新教育形式。例如，山西省可立法将“右玉精神”纳入必修课，通过“接力
造林”实践培养生态报国意识；福建省可制定《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教育条例》，利用泉州世界遗产点开发“海丝少
年”课程。这种 “中央立法授权—地方特色创新”模式，既能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又能激发地方教育的活
力。

借鉴日本《学习指导要领》平衡“民族自豪感”与“历史客观性”的司法经验，中国可在《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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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设“历史叙事审查”条款，建立“革命历史—现代化成就—人类贡献”三维评价体系。例如，在抗日战争史教学
中，既突出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客观呈现正面战场的历史贡献；在航天成就教育中，增加“中国航天对
人类文明的贡献”章节，同时建立“历史教育争议解决机制”，由教育部成立专家委员会对教材争议内容进行第三方
评估，确保历史叙事的平衡性与权威性。

此外，中国在借鉴日韩经验的基础上，更应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这一体系需体现“三
个结合”的原则：首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增设“家
书家训传承”条款。第二，将革命传统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相结合，通过《科学技术普及法》推动“两弹一星”精神
融入 STEM课程。第三，将国家认同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结合，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强化“数
字中国”与“数字丝路”教育内容。未来，可进一步探索“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化”立法，制定《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
护与利用条例》，运用区块链技术对不可篡改的革命文物进行数字化档案的建立，通过元宇宙平台重构沉浸式教
育场景。这种立法创新既延续了中国“以史为鉴”的传统，又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教育变革需求，为全球爱国主义教
育提供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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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counter-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faces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The three countries in East Asia—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have established legal frameworks to
regulate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uphold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respond to external shock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legal system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from
a comparative legal perspectiv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China has built a hierarchical leg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Law, reinforcing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huma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Japan forms a
dynamic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political practice" game through implicit infiltration; South Korea emphasizes
anti-colonial memory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differ
significantly: China emphasizes multi-ethnic unity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Japan is constrained by pacifism and
educational neutrality, while South Korea blends Confucian traditions with democratic ideals. At the core legal level,
China employs a specialized legislative model, while Japan and South Korea rely on decentralized legislation for implicit
infiltration. In the accompanying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China emphasizes principled provisions while lacking
systematic quantitative standards and structured implementation details, resulting in stronger operational coherence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Research reveals challenges such a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balance,
globalization responses, and generation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China needs to draw on Japan and South Korea's local
differentiation practices and implicit education to build a "traditional core-present representation" system, seeking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ide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openness.

Keywords: patriotism; patriotism education; Japanese and Korean Patriotic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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